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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準備二狀 

 

案 號 及 股 別 禮股 109 年度模試訴字第 1 號 

被 告 張大凡 年籍詳卷 

選 任 辯 護 人 陳明律師 

任孝祥律師 

郭皓仁律師 

 

 

為上列被告涉犯殺人未遂事件，依法續呈準備書狀事： 1 

一、 就檢察官對辯護人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準備書狀答辯要旨之意見，2 

說明如下： 3 

(一) 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定辯護人應於準備書狀就檢察4 

官起訴之事實為答辯： 5 

按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辯護人於檢察官依前條之6 

規定開示證據後，應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具體記載下列各款之事項，7 

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檢察官：一、被告對檢察官起訴事實8 

認罪與否之陳述；如否認犯罪，其答辯，及對起訴事實爭執或不爭9 

執之陳述。」明定辯護人應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就檢察官起訴之事10 

實為認罪與否之陳述，如否認犯罪時，應提出答辯及就檢察官起訴11 

事實爭執或不爭執之陳述，合先說明。 12 

(二) 辯護人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準備書狀答辯要旨所載，均符合上開13 

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之規定： 14 

1. 檢察官固主張辯護人民國（下同）109 年 10 月 30 日刑事準備書15 

狀答辯要旨「二、事實經過說明」所載「被診斷出罹患焦慮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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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憂鬱症，以及長期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妻離子散」、1 

「他沒錢租屋，只能住在車上」及「喝了一瓶酒」等語，與本案2 

犯罪事實成立與否無關，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及偏見之虞1云云。 3 

2. 檢察官前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被告之犯罪動機，辯護人自應4 

依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之規定予以答辯： 5 

惟查，檢察官本案起訴事實係以：被告張大凡因覺主管即被害人6 

林愛德分配予伊之工作量太多，超出伊負荷而離職，並因此對林7 

愛德心生不滿，竟而萌生殺害林愛德之犯意（參檢察官起訴書犯8 

罪事實欄「一」部分2），是起訴犯罪事實顯然已包含被告犯案之9 

動機在內，即檢察官主張被告係因工作分配問題心生不滿（犯案10 

動機），並致生殺害林愛德之行為決意（構成要件故意）。是以，11 

辯護人自應依前開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上開起訴12 

書所載犯罪事實提出答辯，並為爭執與否之表示 3。辯護人乃於13 

109 年 10 月 30 日準備書狀主張被告係因遭林愛德加重工作負擔14 

並導致資遣、長年罹患重鬱症等精神疾病、生活困頓等原因，致15 

一時失慮衝動傷人，惟並無殺人之故意等節，顯屬適法。 16 

3. 本案被告之生活情況及就診紀錄，亦可作為證明被告僅係一時衝17 

動傷人，並無殺人故意之間接證據： 18 

次參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731 號刑事判決所揭：「任何故意19 

之犯罪行為，一般皆源於犯罪之動機；所謂動機，亦稱犯罪之遠20 

因或原因，乃行為人決定犯罪意思、開啟犯罪故意之原動力。是21 

                                                                            
1 參檢察官 109 年 11 月 4 日補充理由書第 1 至 2 頁。 
2 參檢察官 109 年 11 月 4 日補充理由書第 1 頁第 4 至 8 行。 
3 參辯護人 109 年 10 月 30 日刑事準備書狀第 1 至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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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犯罪，雖決定於故意，而非動機；然有故意，則必有動機，而1 

故意在刑法上，僅得為一般抽象之觀察，動機則須就個案為個別2 

的具體之審查，是以行為人動機之如何，有時非不可藉資判斷犯3 

罪類型中故意內容之形成，進而推論其構成要件行為事實之該當4 

與否。」等旨，是犯罪動機雖非構成要件，惟於故意之犯罪行為5 

事實中，通常為犯罪故意之間接證據，而可據以推論構成要件行6 

為是否該當（同院 99 年台上字第 6891 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旨）。7 

而依國民法官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辯護人應於準備書狀8 

記載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是辯護人乃於 109 年 109 

月 30 日準備書狀主張被告與林愛德並無深仇大恨，僅係因前開遭10 

資遣致生活困頓、精神疾病而一時衝動傷人（間接證據），足證11 

被告並無殺人之犯意（構成要件事實）等節，以為防禦，亦符法12 

令。 13 

4. 不得以辯護人或被告主張之事實版本與起訴書不同，即遽謂係屬14 

誤導或有造成預斷、偏見之虞： 15 

(1) 檢察官於起訴書記載其主張之犯罪事實，辯護人則於準備書狀16 

記載被告主張之事實經過，雙方並各自提出證據說服國民法官17 

採信自己主張之事實版本，乃國民法官制度之本旨，實不得以18 

辯護人或被告主張之事實與檢察官主張不同，即遽謂係屬誘導、19 

或有造成預斷或偏見之虞，而禁止其為主張或陳述，否則無異20 

剝奪被告之防禦權。尤以檢察官於本案主張被告僅因工作分配21 

之問題，就產生殺人之犯意並下手實行，此事實版本亦可能導22 

致國民法官產生被告係不可理喻、極端危險、恐怖人格之偏見，23 

被告及辯護人自得主張不同之事實版本，茲為防禦。是檢察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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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鈞院曉諭被告及辯護人不得於開審陳述中提及前揭事項之1 

主張，顯非合理，抑且不公。 2 

(2) 況依國民法官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審判長於審判期日應先向3 

國民法官說明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及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4 

件，國民法官如有疑惑者，尚得依同條第 2 項規定請求審判長5 

釋疑；於終局評議程序，審判長亦應再依國民法官法第 82 條第6 

3 項說明刑事審判基本原則，是藉由上開制度之運作，國民法7 

官就罪責與量刑之基本區別，應不致誤認（況且國民法官制度8 

於審判期日係就罪責與量刑分別辯論）。是檢察官謂國民法官9 

會將混淆罪責與量刑二者云云，應屬過慮；以此主張辯護人之10 

書狀記載有造成預斷或偏見之虞，亦不足採。 11 

5. 末按辯護人 109 年 10 月 30 日答辯要旨記載被告於案發前喝了一12 

瓶酒等語，乃引自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1 即被告於 104 年 2 月 613 

日警詢筆錄第 8 頁倒數第 3 至 4 行處，檢察官稱無證據可證明云14 

云，容有誤會。 15 

 16 

二、 就檢察官證據清單所列證據之證據能力，補充意見如下： 17 

(一) 本案檢、警及法官於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偵訊及 2 月 7 日訊問時，18 

均未依法告知被告有申請法扶「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專案」之權利，19 

即逕行詢、訊問，所取得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20 

1.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扶）於 96 年 9 月 17 日起即開21 

辦「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該專案明定涉犯最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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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第一次接受詢、訊問者，得請求1 

法扶律師於警詢、偵訊或聲押庭陪同接受詢、訊問，且此項申請2 

無須審核資力、亦不須審查身心障礙等要件，至本案案發時即3 

102 年間，上開法扶專案已實施約 6 年，本案檢察官、司法警察4 

及聲押庭之法官自無可能不知被告如符合上開條件，有向法扶請5 

求上開專案協助之權利。 6 

2. 本案於 104 年 2 月 6 日第一次警詢時，即係以被告涉犯殺人未遂7 

罪即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之罪為詢問，該條罪名係最輕本刑 10 年8 

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當然得於同日警詢、偵訊及 2 月 7 日9 

聲押庭請求前開法扶「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之協10 

助，自不待言。 11 

3. 惟，本案於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偵訊及 2 月 7 日聲押庭之程序，12 

竟無任何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官告知被告有權利請求前開法扶13 

「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之協助，渠等未踐行刑事14 

訴訟法第 95 條告知義務（具體告知被告得請求法律扶助之資格或15 

條件）即逕行詢、訊問之情形，已甚明確，該等警詢、偵訊及訊16 

問筆錄，自無證據能力。 17 

(二) 被告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偵訊及 2 月 7 日訊問筆錄，均違反身心18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悖，無證據能力： 19 

1.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第 3 項、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20 

國家機關應於刑事追訴程序中為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之支持與協21 

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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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 103 年 8 月公布施行。該法第1 

2 條明文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2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等旨，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已具有內3 

國法效力。 4 

(2) 次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第 3 項：「締約國應採取適當5 

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6 

助。」之規定，該公約第 1 號一般性意見則對進一步解釋上開7 

條文：「16.第 12 條第 3 項確認締約國有義務提供身心障礙者8 

獲得他們在行使法律能力時所需的支持。締約國不得否定身心9 

障礙者的法律能力，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使10 

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等旨；而身心障11 

礙者權利公約第 13 條第 1 項則明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12 

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13 

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14 

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15 

方，包括作為證人。」之規定。由上開公約規定可知，國家機16 

關確應採取適當措施、提供支持，使身心障礙者獲得可能需要17 

的協助；並應透過程序，增進其在訴訟程序中的參與。 18 

(3) 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4 條19 

準則第 16 段也指出：「本委員會建議：『所有受到犯罪指控的20 

身心障礙者，以及⋯⋯未受審判即被拘禁於監獄或機構者，應允21 

許他們為自己的刑事指控辯護，且提供必要的支持與調整22 

（accommodation），以協助他們有效參與』，同時也應提供程23 

序調整，以確保公平審判與正當程序。」等旨，重申國家應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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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支持以調整，協助身心障礙者有效參與刑事追訴程序之1 

意旨。 2 

2.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稱身心障礙者，並不以無法為完全陳述或3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為要件，而應以「社會模式」認定之： 4 

(1)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 條第 2 項明定：「身心障礙者包括5 

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6 

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7 

社會。」之規定，公約中所稱身心障礙者，並不以「無法為完8 

全陳述」或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為要件，倘其損傷與障礙，9 

可能阻礙其與他人平等參與社會，即足當之，而與刑事訴訟法10 

第 27 條第 3 項、第 35 條第 3 項等規定有別。自不因檢、警人11 

員主觀上認定被告或犯罪行為人尚未達到「無法為完全之陳述」12 

之障礙程度，即可免除國家應依前開公約規定於刑事追訴程序13 

中為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充分法律服務之責任。 14 

(2) 我國實務上亦早在民國 107 年，即有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15 

訴字第 587 號民事判決指出：「依據 103 年國內法化成為臺灣16 

國內法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約）第 1 條第 2 項17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不採用醫療模式而採用社會模式，身18 

心障礙者是指身體、精神、智能或感覺器官有長期損害而與多19 

種外部障礙交互作用，阻礙了她/他們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全20 

面有效參與社會。謝學人雖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謝學人可能21 

沒有去做過鑑定），但由上述謝學人情況，可證在社會模式下，22 

謝學人在精神方面的長期損害與外部障礙的交互作用下，確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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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了謝學人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全面有效參與社會，應屬1 

於障權公約定義的身心障礙者。而應依障權公約來說明國家應2 

如何尊重、保護及落實謝學人的權利。」、「依障權公約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合理調整的義務（『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4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步 驟 ， 以 確 保 提 供 合 理 調 整 』5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目前立法院通過的中文條文譯為6 

『合理之對待』，為本判決所不採）；第 2 條第 3 項後段提到7 

拒絕合理調整則構成歧視（『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8 

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調整』），第 2 條第 4 項要求讓9 

障礙者有機會可以與其他人立於平等的基礎（『合理調整是指10 

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11 

及適當之修改與改變，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12 

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三者合併觀察，可以13 

知道障礙者對於合理調整的提供享有法律上的請求權。（請參14 

照許宗力、孫迺翊合寫，第三章，平等權與禁止歧視原則，收15 

錄於孫迺翊與廖福特合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臺灣新世紀16 

文教基金會出版，2017 年 12 月初版，第 72 頁）。」等旨，足17 

見是否構成身心障礙，應採「社會模式」認定，倘若身心障礙18 

者的障礙程度，已阻礙其與其他人全面有效參與社會，即使其19 

無身心障礙證明，仍應受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保障，國家20 

機關即有義務提供合理調整，促使他有機會在平等的基礎上參21 

與社會。 22 

3. 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優先適用： 23 

(1) 另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第 1、2 項明定：「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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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1 

施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2 

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3 

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4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未依前項規定完成法規之制5 

（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前，應優先適用公約6 

之規定。第一項法規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應徵詢身7 

心障礙團體意見。」之規定，足見公約之規定，應優先於內國8 

法適用，內國法與公約規定不符之處，應增修、廢止及改進，9 

故並無內國法應優先於公約適用之理。 10 

(2) 況國際法上，當不同公約有不同的標準時，應「從優」適用，11 

亦即採取最高、最有利於當事人之標準，而非「從新」、「從12 

後」的原則，此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5 條第 2 項、身13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4 條第 4 項、兒童權利公約第 41 條等公約14 

規定即明。是檢察官主張「後法優於前法」云云，顯屬誤會。15 

從而，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優於刑事訴訟法之規定，16 

自應優先適用。 17 

4. 法扶前揭 96 年 9 月 17 日開辦之「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18 

專案」，亦提供「當事人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19 

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者（係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衛生20 

機構開立之醫療證明」，或檢警人員依其陳述能力認為客觀上陳21 

述能力不佳之人），警詢、偵訊及偵查中之全程律師陪同服務。 22 

5.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偵訊及 2 月 7 日訊問筆錄，均係違反前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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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而取得，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1 

無證據能力： 2 

被告於 104 年 2 月 6 日接受警詢時，員警並未告知身心障礙者得3 

請求法律扶助之事項，復於被告明確表示自己有憂鬱症病史，且4 

仍在服用憂鬱症藥物後，仍未告知其得請求法律扶助，反而在被5 

告未受任何律師協助之情況下繼續進行警詢並製作筆錄；至檢察6 

官同日偵訊時，雖詢問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需請求法律扶助，然7 

經被告表示有此情形，欲請求法律扶助、嗣後又更為表示不需律8 

師協助，為前後明顯矛盾、混亂之意思表示後，檢察官未確認其9 

真意是否係因擔心無法負擔律師費而拒絕律師協助，復未經心理10 

或社工專業人員評估，即遽認被告可為完全之陳述進而逕行偵訊；11 

嗣於 104 年 2 月 7 日訊問程序時，經被告表示其未委請辯護人之12 

原因係「沒有錢請律師」後，法官猶未依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及前13 

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告知被告得以身心障礙為及無資14 

力由請求法律扶助，即逕行訊問。是被告於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15 

偵訊及 2 月 7 日訊問程序之筆錄，顯然均係在未提供身心障礙者16 

適當且充足之支持與協助下取得之供述，核已違反前開身心障礙17 

者權利公約第第 12 條第 3 項、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而有悖於18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應認無證據能力。 19 

(三) 104 年 2 月 7 日聲押庭夜間疲勞訊問取得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20 

1. 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21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作為證據，22 

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次按立法院於 106 年 4 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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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第 5 項末段規定，明定於深夜（午1 

後 11 時）始受理之羈押聲請，應於翌日日間訊問之規定，其立法2 

理由明揭：「實務上被告經常於警察機關、檢察官接續詢(訊)問3 

後，經檢察官聲請羈押，又須再度面臨法官深夜訊問，恐已有疲4 

勞訊問之虞。為尊重人權，確保被告在充分休息且於意識清楚之5 

情況下，始接受訊問，爰修正第五項規定，明定法院受理偵查中6 

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之深夜訊問要件，以保障人權。」等旨，闡7 

明實務上使被告於接續受到詢問、訊問後，再面臨法官之深夜訊8 

問，實無法確保被告係於意識清楚之情況下接受訊問，已有疲勞9 

訊問之虞，故基於人權之保障，乃明文禁止法院於深夜受理羈押10 

聲請後，於深夜續行此種疲勞訊問。 11 

2. 基此，本案 104 年 2 月 7 日聲押庭雖於訊問時尚不違反當時有效12 

之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第 5 項之規定，惟終究係接續司法警察詢問、13 

檢察官訊問後，於深夜 11 時後始經檢察官聲請、且於午夜 0 時後14 

始進行之疲勞訊問（被告於受訊問前，至少已連續 18 個小時未曾15 

闔眼）該次聲押庭之程序既經立法者闡明無法排除有疲勞訊問之16 

疑慮，本於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自白任意性原則及刑17 

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之立法意旨，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苟18 

僅因進行訊問時法律對人權之保障及疲勞訊問之禁止尚未完備，19 

即逕行採用此種有疲勞訊問疑慮之供述作為定罪之證據，無異於20 

就刑事被告之人權保障大開倒車，實無此理（白話言之：修法前21 

的疲勞訊問仍是疲勞訊問，不因法令尚未完備而有不同）。 22 

(四) 員警違法翻拍之簡訊照片及衍生之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能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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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對於「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應受較高之隱私權保障，1 

偵查機關應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始得搜索、扣押： 2 

按最高法院 106 年台非字第 259 號刑事判決所揭：「偵查機關為3 

犯罪偵查目的而需取得『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時，屬資訊隱4 

私權，應回歸適用刑事訴訟法，依刑事訴訟法搜索、扣押相關規5 

定。已如上二、所述。如比較『通信紀錄或通信使用者資料』對6 

個人隱私權之侵害程度相對於『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較為低，7 

立法者既將前者以法官事前審查核發之令狀（調取票）為原則，8 

後者至少亦應以法官事前審查核發之令狀為原則，才屬妥適（至9 

於調取票與搜索票、扣押裁定之發動門檻要件固然有別，惟此乃10 

立法政策考量，在此不問）。審諸搜索因對於被搜索人隱私權或11 

財產權造成一定程序之干預與限制，基於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12 

則之要求，我國採令狀主義，應用搜索票，由法官審查合法後簽13 

名核發之，目的在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之搜索、扣押。人民對於14 

『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既享有一般隱私權，且通訊內容往15 

往含有與本案無關之大量個人私密資訊，比其他身體、物件、處16 

所、交通工具等之搜索，其隱私權之保障尤甚，應有法官保留原17 

則之適用，是偵查機關原則上應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始得搜18 

索、扣押（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128 條、第 128 條之 1），19 

方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要求。」等旨，明揭人民對於「過去已結20 

束」之通訊內容例如手機內（或儲存於通訊業者伺服器而以使用21 

者手機登入擷取）之簡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應享有一般隱私22 

權之保障，且因包含大量無關之個人私密資訊，比之其他身體、23 

物件、處所、交通工具等之搜索（即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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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範圍），其所受隱私權之保障尤應更高，偵查機關應向法院1 

聲請核發搜索票，始得搜索、扣押。 2 

2. 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6 之簡訊翻拍照片，係違法搜索取得之證據，3 

形同強迫取供，嚴重侵害被告緘默權及隱私權，自無證據能力： 4 

(1) 檢察官固主張檢方證據清單編號 6 之簡訊翻拍照片，係警方依5 

現行犯規定逮捕被告後，對該手機內容所為之「附帶搜索」
4
云6 

云。 7 

(2) 惟，從上開簡訊翻拍照片形式上觀察，並未記載該照片係於何8 

時、何地、由何人翻拍、如何取得。且本案扣押物品目錄表中，9 

並未包含該手機或其內電磁紀錄，亦未於搜索、扣押筆錄中有10 

相關記載。是該翻拍照片顯非依合法程序搜索、扣押之電磁紀11 

錄，合先指明。 12 

(3) 次按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之附帶搜索，係為保障員警執勤之安13 

全並避免被告湮滅證物而設，員警依該條規定僅能搜索被告身14 

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場15 

所，而不得逕自搜索該條所未規定之「電磁紀錄」；按員警如16 

於附帶搜索之過程，發現被告持用之手機並認應予扣押者，該17 

手機內所含之電磁紀錄已無證據湮滅之危險，此時員警倘再恣18 

意取得該手機內所含之大量私密資訊，顯無必要且嚴重侵害被19 

告隱私權，於比例原則有悖。且依上開最高法院 106 年台非字20 

第 259 號刑事判決所揭意旨，人民就「過去已結束」之資訊內21 

容，當受較高之隱私權保障，應依法官保留原則聲請核發搜索22 

                                                                            
4 參檢察官 109 年 11 月 4 日補充理由書第 7 頁第 9 至 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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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始得搜索、扣押被告所持用手機內之通訊內容。是苟以附1 

帶搜索為由，恣意瀏覽、翻拍取得被告手機內部之私密資訊，2 

顯屬違法採證，應予禁止，並應排除其以附帶搜索取得之電磁3 

紀錄的證據能力。 4 

(4) 況且，現今網路通訊科技發達，通訊內容之儲存位置未必係在5 

手機內部，而可能係儲存於通訊業者或網路服務業者之伺服器6 

端，此時手機僅係作為登入該等伺服器端擷取資訊之功能。於7 

此種情形，員警行附帶搜索時，苟以被告之手機登入遠端伺服8 

器恣意擷取資訊內容，更已嚴重背離附帶搜索之立法目的，自9 

不應允許。 10 

(5) 查，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6 簡訊翻拍照片，並非經被告同意而11 

取得（檢察官所開示之證據中，並無任何筆錄或書面紀錄有被12 

告自願提供該照片之記載），亦未予被告對此強制處分表示意13 

見之機會，顯係違反被告意願而取得，檢察官空言謂被告係自14 

願性提供該手機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而員警不得以附帶搜索15 

為由取得該等資訊內容，已如前述，尤有甚者，該張翻拍照片16 

係員警擷取被告對第三人之陳述，所述內容則係與本案犯罪有17 

關之供述，亦即，員警係以違反被告意願之方式，取得被告於18 

審判外之「自白」（簡訊內容），作為追訴被告之證據，此種19 

違反刑事被告意願取得自白之手段，實與強迫取供無異，除侵20 

害被告隱私權外，更屬嚴重戕害被告緘默權、防禦權之不正方21 

式，完全違反自白任意性原則及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22 

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要求，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規定，23 

自無證據能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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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6 簡訊翻拍照片同頁面下方所載「筆錄」，1 

無證據能力： 2 

該簡訊翻拍照片同頁面下方所載筆錄，由形式上觀之，並未與檢3 

察官所開示之任何一份筆錄前後相連，顯係獨立作成；復未記載4 

該筆錄係於何時、何地、由何人進行詢問、製作筆錄之人為何、5 

是否錄音錄影，更未記載詢問前有無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告知6 

義務，顯非依刑事訴訟法第 41 條、第 43 條之 1 等法定程序製作7 

之警詢筆錄。自難認有何證據能力可言。 8 

4. 104 年 3 月 13 日偵訊筆錄第 2 頁有關前開簡訊翻拍照片之問答，9 

係該違法取得之證據所衍生之供述，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亦應10 

排除其證據能力： 11 

(1) 依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4177 號刑事判決所揭：「除法律另12 

有特別規定不得為證據，例如同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第一13 

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等類者外，先前違法取14 

得之證據，應逕依該規定認定其證據能力，固勿論矣！其嗣後15 

衍生再行取得之證據，倘仍屬違背程序規定者，亦應依上揭規16 

定處理；若為合乎法定程序者，因與先前之違法情形，具有前17 

因後果之直接關聯性，則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當同有該相對18 

排除規定之適用。」等旨，所謂毒樹果實理論雖係英美法之理19 

念，惟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苟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20 

與後續於合法程序下取得之證據，具有前因後果之關聯性者，21 

仍應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規定予22 

以相對排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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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員警違法取得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6 簡訊翻拍照片部分，1 

已如前述。而檢察官於 104 年 3 月 13 日偵訊時，以上開簡訊翻2 

拍照片之內容，進一步訊問被告為該等陳述之原因，並因此取3 

得被告就有關該簡訊所為之供述。則檢察官顯係於後續之合法4 

程序中，利用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進一步獲取被告之供述，5 

兩者明顯具有前因後果之關聯性甚明，依上開最高法院 96 年台6 

上字第 4177 號刑事判決意旨，亦應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排除7 

其證據能力。 8 

(五) 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7 所包含之手術影像照片，已扭曲傷口之外觀，9 

應禁止檢察官於審判中提示： 10 

查，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7 內所包含之被害人林愛德手術照片，由11 

畫面可見係於手術中以金屬夾橫向撐開傷口（可能係為進行清創治12 

療之緣故）後進行拍攝，故由該照片以觀，被害人之傷口似「寬達13 

數公分」。惟依同編號證物內之急診部外傷簡圖記載，被害人之傷14 

口尺寸應為「長 12 公分 x 深 5 公分」（兩道傷口均同），並無傷15 

口「寬度」之記載（如下圖所示），被害人出院病歷、創傷小組會16 

診紀錄單亦同（且其中會診紀錄單記載第二道傷口係「長 8 公分 x17 

深 5 公分」），是被害人所受傷口並無「寬度」，而僅有縱向之切18 

口，上開手術照片顯然已扭曲被害人傷口之原本外貌(為進行治療19 

之故)，顯然足致國民法官對被害人之傷勢及被告之行為產生偏離20 

事實之認知，進而對本案事實產生不當之偏見，對被告實屬不公，21 

辯護人爰依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3 項、第 46 條之規定，敬請鈞院22 

禁止檢察官於審判期日提示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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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三、 辯護人證據清單及聲請調查之證據： 4 

(一) 茲重新提出證據清單如下（原證據清單編號 4、5、7、10、11 均撤5 

回）： 6 

編

號 

證據名稱（種類）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

實之關聯性 

出處 

1. 104 年 2 月 6 日台

北市政府消防局救

護紀錄表、國防醫

學院三軍總醫院急

診護理評估表、急

診醫護生命徵侯紀

錄、急診病歷、創

傷小組會診單、 X

光檢查報告、急診

外傷簡圖、手術紀

錄、104 年 2 月 9

林愛德當日送醫急

救時，並未大量失

血，亦未進行輸

血，且傷口未傷及

骨頭，經縫合後恢

復良好等事實。 

由該等病歷資

料顯示，林愛

德當日送醫急

救過程中生命

徵象穩定，急

診護理人員僅

為 其 準 備

500cc 之紅血

球「備用」，

然並未進行任

何輸血處置；X

109 年度

模偵字第

1 號卷四

第 74-

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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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院病歷、 104

年 2 月 10 日門診病

歷 

 

光檢查報告指

出除了肩關節

軟組織有受損

外，肩部骨頭

沒 有 任 何 損

傷；門診紀錄

及出院病歷則

顯示其傷口縫

合 後 恢 復 良

好 ， 順 利 出

院。 

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4 年 1 月、2 月份

台北市內湖觀測站

月報表各乙份 

 

104 年 1 至 2 月

間，台北市內湖區

每日最低氣溫僅有

8 至 16 度之事實。 

該等觀測資料

可證明左列時

間、地點之氣

溫。 

已開示予

檢察官 

3. 被告張大凡於自小

客車過夜之照片數

幀 

被告張大凡於 104

年 1 至 2 月間，係

露宿於自小客車上

之事實。 

該等照片顯示

被告露宿車上

之情形。 

容後提出 

4. 便利超商外監視器

影像翻拍畫面數幀 

被告張大凡於 103

年 11 月 間 離 職

後，貧困潦倒之事

實。 

該等監視器影

像顯示被告張

大凡於便利超

商外的垃圾桶

翻找食物。 

容後提出 

5. 被告張大凡與告訴

人林愛德於 104 年

6 月 5 日簽立之和

解書乙份 

被告張大凡就本案

對林愛德造成之傷

害，業於 104 年 6

月 5 日雙方達成和

該和解書記載

左 列 約 定 內

容。 

109 年度

模偵字第

1 號卷四

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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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林愛德不再追

究本件責任，且不

要求任何金錢賠償

等事實。 

頁。 

6. 告訴人林愛德於

104 年 6 月 8 日寄

予被告張大凡之信

件乙份 

告訴人林愛德於案

發後仍顧念與被告

張大凡之情誼、關

心被告處境，並鼓

勵被告、希望能幫

助被告等事實。 

該信件記載左

列陳述內容。 

109 年度

模偵字第

1 號卷四

第 50

頁。 

7. 被告張大凡身心科

就診紀錄乙份 

被告從 100 年 12

月間至 103 年 12

月間持續至身心科

就診，醫師診斷其

長期患有重度憂鬱

症（且為難治型憂

鬱）、長期性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及泛

焦慮症，並有失眠

症狀等事實。 

由身心科醫師

於左列期間病

歷 資 料 之 記

載，可得知左

列事實。 

109 年度

模偵字第

1 號卷四

第 139 至

156 頁。 

8. 以豬肉模擬被害人

所受「長 12 公分 x

深 5 公分」傷口照

片數幀 

【註：如鈞院容許

檢察官提示檢方證

據清單編號 7 經人

為撐開傷口之手術

照片，則被告聲請

提出此項證據】 

林愛德所受傷口為

「長 12 公分 x 深 5

公分」之事實 

藉由該模擬傷

口照片，還原

林愛德真實傷

口大小 

容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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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 聲請調查證據部分： 2 

1. 聲請拷貝、勘驗被告警詢、偵訊及訊問錄音錄影光碟部分（原聲3 

請調查證據第一項）、聲請調取被告耳鼻喉科、外科病歷部分4 

（原聲請調查證據第四項及第五項）、聲請傳喚證人葉德大部分5 

（原聲請調查證據第七項）均撤回。 6 

2. 就聲請調取可新公司監視錄影光碟及張大凡出缺勤狀況及考績記7 

錄部分（原聲請調查證據第二項及第三項），辯護人同意以不爭8 

執事實之記載取代函調。 9 

3. 辯護人仍聲請傳喚證人鄭懿之行主詰問（原聲請調查證據第八10 

項）。 11 

 12 

四、 陳報各項程序預估之時間： 13 

(一) 辯方開審陳述預估所需時間：20 分鐘。 14 

(二) 詰問證人及詢問被告之預估時間： 15 

1. 辯方就證人林愛德之反詰問，預估時間為 20 分鐘。 16 

2. 辯護人就證人鄭懿之的共同主詰問，預估時間為 40 分鐘；就檢察17 

官主詰問所為之反詰問，預估時間為 20 分鐘。 18 

3. 辯護人欲詢問被告，預估時間為 30 分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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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辯方事實及法律辯論預估所需時間：40 分鐘。 1 

(四) 辯方科刑辯論預估所需時間：25 分鐘。 2 

 3 

 4 

謹 狀 5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庭  公鑒 6 

 7 

 8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1 月 1 1 日 9 

 10 

選任辯護人：陳明律師 11 

      任孝祥律師 12 

      郭皓仁律師 13 

 14 

 15 

 16 

 


